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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通市2020年市级财政决算的报告

一、2020年财政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全市收支决算情况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来源 1468.9 亿元，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639.3 亿元、上级补助收入 245.7 亿元、地方政府一般

债务转贷收入 145.4 亿元、上年结余收入 51.3 亿元、调入资金

336.5 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0.7 亿元。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1416.3 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1080.6 亿元、上解上级支出 136.4 亿元、地方政府一般

债务还本支出 147.9 亿元、调出资金 0.1 亿元、补充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 51.3 亿元。

收支相抵，结转下年支出 52.6 亿元。见附表 1、2。

2.市级收支决算情况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来源 432 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110亿元、上级补助收入 77.9 亿元、下级上解收入 98.8

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22.4 亿元、上年结余收入 17.1

亿元、调入资金 62.4 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3.4 亿元。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415.8 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237.8 亿元、上解上级支出 65.3 亿元、对下级补助支出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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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20.2 亿元、补充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 34.1 亿元。

收支相抵，结转下年支出 16.2 亿元。见附表 5、6。

3.市级财政体制结算情况

省与市级财政体制结算后，市级当年体制分成财力为 145.2

亿元，加上年结余、上级核拨专款、调入资金等，市级剔除安

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后的一般公共预算总财力为 254 亿元，安

排总支出预算 254亿元，当年支出 237.8 亿元，未完项目结转下

年支出 16.2 亿元。实现收支平衡。见附表 7。

市与区财政体制结算后，市本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苏锡

通科技产业园区、通州湾示范区一般公共预算当年体制分成财

力分别为 101.3 亿元、31 亿元、6.1 亿元、6.8 亿元，加上年结

余、上级核拨专款、调入资金等，市本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通州湾示范区剔除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后的一般公共预算总财力分别为 187.5 亿元、41.6 亿元、11

亿元、13.9 亿元。

4.市级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省对我市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77.9 亿元（其中：返还性收入

27.7 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30.7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9.5 亿元），下降 9%，主要是 2019 年交通系统改革省转移支

付增加了一次性补助。

市对县（市）区转移支付支出 58.4 亿元，其中：返还性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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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15.4 亿元，一般转移支付支出 19.8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23.2 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全市收支决算情况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来源 1676.3 亿元，其中政府性

基金预算收入 1333.3 亿元、上级补助收入 39.3亿元、地方政府

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208.4 亿元、上年结余收入 87.7 亿元、调入

资金 7.6 亿元。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 1579.2 亿元，其中：政府性基

金预算支出 1248.9 亿元、调出资金 265.9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

债务还本支出 64.4 亿元。

收支相抵，结转下年支出 97.1 亿元。见附表 10、11。

2.市级收支决算情况

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来源 508 亿元，其中政府性基

金预算收入 344.6 亿元、上级补助收入 17.6 亿元、下级上解收

入 0.1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89.3 亿元、上年结余

收入 49.1 亿元，调入资金 7.3 亿元。

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 464.3 亿元，其中：政府性基金

预算支出 364.5 亿元、对下级补助支出 25.8 亿元、调出资金 59.9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14.1 亿元。

收支相抵，结转下年支出 43.7 亿元。见附表 12、13。

3.市级财政体制结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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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与市级财政体制结算后，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体制

分成财力为 341.4 亿元，加上年结余、上级核拨专款、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转贷收入等，市级政府性基金总财力为 468.1 亿元，统

筹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 59.9 亿元；安排总支出预算 408.2 亿元，

当年支出 364.5 亿元，未完项目结转下年支出 43.7 亿元。实现

收支平衡。见附表 14。

市与区财政体制结算后，市本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苏锡

通科技产业园区、通州湾示范区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体制分成

财力分别为 223.3 亿元、25.5 亿元、46.8亿元、45.8 亿元，加上

年结余、上级核拨专款、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转贷收入等，

市本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通州湾示范

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总财力分别为 339.7 亿元、24.4 亿元、46.2

亿元、57.8 亿元。

4.市级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省对我市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17.6 亿元，增长 239.7%，主要

是抗疫特别国债转移支付等收入增加。

市对县（市）区转移支付补助支出 25.8亿元，增长 506.7%，

主要是抗疫特别国债转移支付等支出增加。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全市收支决算情况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来源 88928 万元，其中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88668 万元、上年结余及上级补助收入 260



—5—

万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 88917 万元，其中：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46975万元、调出资金 41942 万元。

收支相抵，结转下年支出 11 万元。见附表 15、16。

2.市级收支决算情况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来源 23451 万元，其中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3252 万元、上年结余及上级补助收入 199

万元。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 23451 万元，其中：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2925万元、调出资金 10526 万元。

收支相抵，实现收支平衡。见附表 17、18。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全市收支决算情况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总来源 996 亿元，其中，社会

保险基金收入 410.9 亿元，上级补助收入、转移收入 147.7 亿元、

上年滚存结余 437.4 亿元。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支出 596.1

亿元，其中，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520.5 亿元，上解上级、转移支

出 75.6 亿元。

收支相抵，年末结余 399.9 亿元。见附表 20、21。

2.市级收支决算情况

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总来源 543.6 亿元，其中，社会

保险基金收入 227.9 亿元，上级补助收入、转移收入 89.3 亿元、

上年滚存结余 226.4 亿元。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支出 326.7

亿元，其中，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296.8 亿元，上解上级、转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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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29.9 亿元。

收支相抵，年末结余 216.9 亿元。见附表 22、23。

（五）2020 年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1.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情况

全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1850.8 亿元，年末债务余额为

1684.2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为 857.3 亿元，年末债务余额

为 766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为 993.5 亿元，年末债务余额为 918.2

亿元。

市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428.7 亿元，年末债务余额为

394.4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为 124.5 亿元，年末债务余额

为 110.9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为 304.2 亿元，年末债务余额为

283.5 亿元。见附表 24。

2.地方政府新增债券情况

全市地方政府新增债券 169.6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14亿

元，专项债券 155.6 亿元。市级地方政府新增债券 86.6 亿元，

其中：一般债券 6.5 亿元，专项债券 80.1 亿元。

市级地方政府新增债券主要用于南通大剧院、南通市城市

轨道交通 1 和 2 号线、洋吕铁路、绕城高速、疏港铁路、濠河

景区提升工程、田家炳中学（高中部）、新出海口产业基地基

础设施配套开发项目等。

3.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情况

全市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 184.2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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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专项债券 52.8 亿元。

市级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 25.1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15.9

亿元，专项债券 9.2 亿元，均用于偿还到期的地方政府债券。

二、2020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决算情况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7640 万元，下

降 6%。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15 万元，下降 98.5%；公务

接待费 1241 万元，下降 20.6%；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6384

万元，增长 14.5%，主要是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后，两年未安排

车辆购置经费，为确保公务活动正常运转，2020 年对车况不佳

和使用年限到期的公务用车及执法执勤车辆按程序逐步更新。

剔除该因素后，“三公”经费下降 25.3%。见附表 8。

三、2020年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一）部门决算

年初，市本级部门预算安排 67.2 亿元。在预算执行过程中，

①政府专项资金、其他专项资金下达部门预算单位 15.3 亿元，

用于学校及信息化项目建设等；②省下专款、动用部分政府性

基金等并入部门预算 6.4 亿元，其中省下专款 4.3 亿元、政府性

基金等 2.1 亿元；③单位上年结转 1.5 亿元；④动用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安排部门预算 2.2 亿元；⑤追加安排 1.9 亿元；⑥单位组

织收入超收增加成本性开支、单位动用历年财力结余等 1.6 亿

元；⑦学校等单位财政专户指标追加 0.6 亿元；上述合计调增预

算 29.5 亿元，年终清理收回部门预算单位结余结转 4.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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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调增预算 25.4 亿元，市本级部门总支出预算为 92.6 亿元。

市本级部门决算支出 90.7 亿元，其中：①用于人员工资及

机构运行的基本支出 61.1 亿元，占支出总额的 67.4%；②用于

项目支出 29.6 亿元，占支出总额的 32.6%。见附表 9。

（二）政府专项资金决算

市本级政府专项资金预算安排 36.1 亿元，支出 35.3 亿元。

见附表 11。

1.发展类专项资金支出 24 亿元，占预算的 99.1%。其中：

人才发展专项资金支出 9.5 亿元；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支出

6.9 亿元；产业发展基金 3.9 亿元；乡村振兴发展专项资金支出

2.3 亿元；文化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支出 0.7 亿元；生态建设专项

资金支出 0.7 亿元。发展类专项资金执行进度较快，加快了产业

结构调整促进了经济加快转型升级，充分发挥了财政服务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2.民生类专项资金支出 9.9 亿元，占预算的 95.5%。其中：

医疗卫生专项资金支出 4.3 亿元；教育体育发展专项资金支出

3.3 亿元；社会保障专项资金支出 2.3 亿元。

3.建设类专项资金支出 1.4 亿元，占预算的 95.8%。该专项

资金用于智慧城市及信息化建设项目，重点支持了“南通百

通”“雪亮工程”“应急管理指挥信息系统”等政务服务和民生应用

项目，为智慧城市建设和发展、加快实现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信息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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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公共预算重点支出决算情况

1.教育支出当年预算安排 15.7 亿元。加：上年未完项目结

转 1.9 亿元、上级核拨专款及补助 2.5 亿元、债券转贷收入 1.5

亿元、动用存量资金安排 0.3 亿元；减：补助下级 1.3 亿元、清

理收回结余结转资金 0.4 亿元，总支出预算 20.2 亿元。教育支

出 19 亿元，占预算的 94.1%，结转下年 1.2 亿元，主要是年底

省下达民族教育专项、职业教育质量提升以及学校基建等资金

结转下年支出。

2.科学技术支出当年预算安排 11.9 亿元。加：上年未完项

目结转 0.4 亿元、上级核拨专款及补助 2 亿元、动用存量资金安

排 0.5 亿元；减：补助下级 1.1 亿元，总支出预算 13.7 亿元。科

学技术支出 13.4 亿元，占预算的 97.8%，结转下年 0.3 亿元，

主要是年底省下达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创新能力建设等专项资

金结转下年支出。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当年预算安排 14.8 亿元。加：上年

未完项目结转 1.7 亿元、上级核拨专款及补助 5 亿元、动用存量

资金安排 7.5 亿元；减：补助下级 4.7 亿元、清理收回结余结转

资金 0.8 亿元，总支出预算 23.5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5

亿元，占预算的 95.7%，结转下年 1 亿元，主要是年底省下达

退役安置专项及残疾人服务中心基建项目等资金结转下年支

出。

4.卫生健康支出当年预算安排 11.4 亿元。加：上年未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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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结转 1.7 亿元、上级核拨专款及补助 5.5 亿元、债券转贷收入

0.7 亿元、动用存量资金安排 1 亿元；减：补助下级 1.2 亿元、

清理收回结余结转资金 0.8 亿元，总支出预算 18.3 亿元。医疗

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5.3 亿元，占预算的 83.6%，结转下年 3

亿元，主要是年底省下重大传染病防控补助以及市妇幼保健院、

第四人民医院基建项目资金结转下年支出。

5.住房保障支出当年预算安排 16亿元。加：上年未完项目

结转 0.8 亿元、上级核拨专款及补助 1.1 亿元、动用存量资金安

排 0.9 亿元；减：补助下级 2 亿元，总支出预算 16.8 亿元。住

房保障支出 16.4 亿元，占预算的 97.6%，结转下年 0.4 亿元。

6.农林水支出当年预算安排 4.4 亿元。加：上年未完项目结

转 0.6 亿元、上级核拨专款及补助 3.5 亿元、动用存量资金安排

0.9 亿元；减：补助下级 4.7 亿元、清理收回结余结转资金 0.7

亿元，总支出预算 4 亿元。农林水支出 3.6 亿元，占预算的 90%，

结转下年 0.4 亿元，主要是年底省下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补助、

水利发展资金等结转下年支出。

7.节能环保支出当年预算安排 1.4 亿元。加：上年未完项目

结转 0.4 亿元、上级核拨专款及补助 1.8 亿元，动用存量资金 1.4

亿元；减：补助下级 1.7 亿元、清理收回结余结转资金 0.4 亿元，

总支出预算 2.9 亿元。节能环保支出 2.7 亿元，占预算的 93.1%，

结转下年 0.2 亿元。

8.交通运输支出当年预算安排 2.9 亿元。加：上年未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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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转 0.3 亿元、上级核拨专款及补助 6.7 亿元、动用存量资金安

排 0.7 亿元；减：补助下级 0.2 亿元、清理收回结余结转资金 0.4

亿元，总支出预算 10亿元。交通运输支出 9.8 亿元，占预算的

98%，结转下年 0.2 亿元。

（四）重大投资项目决算

市本级重大城建交通项目（总投资额 1 亿元以上）预算安

排 80.2 亿元，支出 66.5 亿元，占预算的 83%。其中：续建项目

61.7亿元，占预算的 86.1%；新建项目 4.8亿元，占预算的 56.6%。

2020 年，市财政部门加强资金统筹，有力保障了轨道交通、

西站大道、濠河景区提升、五山片区等重点区域和重点项目建

设，总体执行进度较快。此外，部分城建交通项目支出进度较

慢，主要原因：1.受新冠肺炎疫情、拆迁、基本农田指标调整等

影响，新港闸路、园林路绿廊、长泰路两侧绿化景观带、创新

区项目等工期延后支出节点相应延后。2.受设计及项目方案调整

等因素影响，虹桥路综合改造、濠河景区提升工程（二期）支

出相应延后。

四、强化财政政策落实，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0 年，我们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按

照市人大提出的相关意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

保”任务，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深化财税体制改

革，加强预算管理，努力提升财政运行绩效，推动经济逐步恢

复和民生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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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加强政策对冲，增强经济韧性

一是以减税降费对冲企业经营困难。不折不扣落实中央减

税降费政策，积极落实“市应对疫情十二条”政策，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全年为企业减负 183 亿元。兑现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

金 7 亿元，设立 5 支区域重大产业项目投资基金，总规模 160

亿元；设立中金南通长三角科创发展基金、化工产业结构调整

投资基金，积极招引优质项目落户本地。二是以开源节支对冲

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强化收入组织力度，积极盘活存量资金资

源资产，在不给市场主体增负的前提下，确保应收尽收。市本

级财政统筹盘活结余结转资金27.8亿元，梳理1069处国有房产，

通过市场化运转盘活增收。市本级压减一般性支出 1.3 亿元，为

保障民生事业发展腾出空间，确保每一笔钱用在刀刃上。三是

以增加政府投资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用足用好市区政府债券新

增债券额度 98.8 亿元，增长 56.8%。主要用于轨道交通、南通

港通海港区至通州湾港区铁路专用线一期工程、市第四人民医

院（市精神卫生中心）改扩建工程、濠河景区提升工程、通州

湾新出海口产业基地基础设施配套开发等重点领域。四是以资

金直达基层对冲“三保”压力。按照部省要求，市财政强化指导、

全程跟踪、确保科学分配和精准下达直达资金共 18.8 亿元，重

点用于疫情防控、帮扶市场主体、基础设施建设等。

（二）加大资金统筹，增进民生福祉

加大资金统筹力度，优化支出结构，市本级安排 44 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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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实事”资金 20.3 亿元，全力保障和改善公共服务，持续增强

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一是支持疫情防控和卫生健康事业。

市本级投入疫情防控资金 2.4 亿元，用于医疗救治、设备和防控

物资补助、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等。提高企业职工和城乡居民养

老金，积极争取省调剂金补助，有效保证职工待遇平稳增长。

二是支持乡村振兴和环保事业。市本级兑现乡村振新专项资金

2.3 亿元，出台农业融资担保费补助、担保贷款贴息等政策，累

计撬动 23.8 亿元社会和金融资本支持乡村振兴。安排 5.3 亿元

用于河道整治和闸站建设，持续改善水环境。三是支持教育改

革和就业创业。安排 6 亿元用于学校新建、改扩建校舍，建立

和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下达就业补助资金 1.6

亿元，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新增就业 11.5 万人。

（三）深化预算改革，构建现代财政

一是深化预算管理改革。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打破基

数概念和固化格局，完善“零基”预算，优化支出结构。完善部

门预算单位综合定额分类分档，推进预算编制标准化体系建设，

实行职能项目分类限额管理。做好省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

试点工作。落实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要求，市区共划转

国有资本总额 1.5 亿元至省财政。二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调整

完善南通创新区、苏锡通园区、新崇川区、海门区财政管理体

制，支持区域协调发展。出台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和教育、医疗

卫生、科技、交通运输领域财政共同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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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努力打造市、区两级发展共同体。三是深化非税收缴改

革。推广财政电子票据，精选试点单位，全省率先接入省统一

公共服务平台，实现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并开具非税电子票据，

率先实现区域卫生健康信息平台与省平台对接。四是加强资产

管理。继续按上级要求落实向市人大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全面推进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房产集中分类处置，与阿里

巴巴集团首批合作试点，创新开展国有资产处置网络竞价改革

试点，成交 8 个标的，平均溢价率 78.6%，最高溢价率达 160%。

五是加强监督绩效管理。实施全方位财政监督，涵盖全面综合

检查、专项资金检查、省市上下联动检查和定向检查，共开展 4

大类 17个财政监督检查项目，涉及 5 个区级财政，26 家行政事

业单位，提出管理建议 33 条、整改建议 26 条，纠正违规金额

2.9 亿元，收回财政金额 1.6 亿元。拓宽重点绩效评价覆盖范围，

评价项目 10 个，评价金额共 13 亿元，增长 69%。更加突出绩

效导向和结果运用，提高了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五、落实人大审查意见，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办《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

预算和政策拓展的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审

计查处问题整改情况监督的办法》等文件精神和市人大的有关

要求，配合人大审查监督工作。落实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关

决议，对人大财经委提出的审查意见，及时组织相关牵头部门

逐条研究分析，认真落实相关管理要求，全面报告落实情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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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措施。对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建议和提案，深入研究、

及时汇报，使财政工作更加贴合民心民意。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平衡难度加大”问题。受全面营

改增、减税降费等政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经济下行等因

素影响，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但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

民生福祉等方面资金需求较大。全市财政部门开源节支，深化

部门联动，依法依规组织财政收入，做到应收尽收。落实政府

过紧日子要求，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控三公经费。盘活存

量资金资产，加大收入统筹力度，通过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和政府性基金等措施手段，确保财政收支平衡、平稳运行。

（二）“部分预算调整幅度较大，预算编制精准度有待提高”

问题。市财政局继续严格按照《预算法》《预算法实施条例》

以及上级有关要求，在不折不扣落实好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的

基础上，对预算追加事项从严控制，按照民生优先、讲求绩效

的原则，硬化预算约束，严控预算追加，同时加强对追加事项

的绩效监督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

原则，确保财政资金使用重点突出、提质增效。编制收入预算

时，主动发函征求税务部门的意见，从源头提升税收收入预算

编制精准度。

（三）“部分预算执行率较低，结转下年支出增多”问题。

2020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进度94.5%，较去年提高1.2

个百分点；市本级政府专项资金执行进度97.9%，较去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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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个百分点。2020年市财政强化项目执行考核和预警机制，将

市本级项目支出执行进度纳入市级机关服务高质量发展考核。

通过局办公系统实现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下达短信提示和超时预

警机制，按季统计、通报预算执行情况，督促提高预算执行进

度，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2020 年财政决算情况较好，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

问题，财政收支平衡难度加大，部分地区化债任务较重，预算

编制和执行精准度有待加强，部分预算执行率仍较低等。我们

将高度重视这些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下一步，市财政部门将按照中央、省和市委、市政府各项

部署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力推动我市高

质量发展。一是注重政策引领提升经济发展质效。继续落实减

税降费政策，依法依规做好财政收入组织工作，努力保持收入

平稳增长。支持科技创新和人才引进，扶持企业壮大，加快推

进制造强市建设。二是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以推进

省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为契机，建立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加

强中长期规划，强化跨年度平衡机制。三是兜牢“三保”底线确

保收支平衡。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建立

“三保”支出执行监控机制，坚决兜牢三保底线。抓好常态化直

达机制落实，大力盘活存量资金，深入挖掘节支潜力，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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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政资源腾出来，用于改善基本民生和支持市场主体发展，

进一步增强财政可持续发展。


